
第 

六 

十 

期

一
、
前
言

船
舶
拖
帶
看
似
簡
單
，
其
實
是
一
門
非
常
專
業
的
學
問
，

一
般
人
的
印
象
大
都
局
限
在
港
內
拖
船
作
業
，
然
而
船
舶
越
洋
拖

帶
亦
是
相
當
普
遍
，
不
過
其
變
動
因
素
多
，
風
險
也
高
，
尤
其
是

對
於
發
生
海
難
事
故
的
船
舶
予
以
拖
助
。
船
舶
拖
帶
不
只
技
術
層

面
上
需
要
考
量
，
其
與
海
上
保
險
亦
息
息
相
關
，
相
關
拖
帶
合
約

的
簽
訂
，
會
影
響
到
船
舶
保
險
的
適
用
問
題
，
因
此
船
東
及
保
險

人
皆
必
須
要
特
別
注
意
。

二
、
案
件
概
述

二○
○

九
年
八
月
間
某
貨
櫃
船
滿
載
貨
物
在
印
度
洋
中
央

發
生
船
舶
機
艙
失
火
，
頓
時
船
上
一
片
漆
黑
，
船
員
在
微
弱
的
月

光
下
摸
黑
救
火
，
突
如
其
來
的
大
火
把
主
機
燒
的
面
目
全
非
，
船

舶
失
去
動
力
並
在
強
大
的
海
流
牽
引
下
向
東
漂
流
。
所
幸
火
勢
迅

速
被
撲
滅
，
發
電
機
也
搶
修
成
功
，
至
少
可
以
向
外
請
求
援
助
。

船
舶
拖
助
在
海
上
保
險
的
應
用
問
題

邱 

重 

盛

這
只
是
長
達
半
個
多
月
船
舶
飄
流
記
的
序
幕
，
船
員
在
一
艘
無
動

力
船
舶
上
引
頸
期
盼
救
援
的
到
來
。

三
、
動
動
腦
時
間

1.
救
助
還
是
拖
助
？

機
艙
受
損
嚴
重
確
定
無
法
自
行
修
復
，
必
須
依
靠
拖
船
協

助
拖
帶
至
避
難
港
，
其
實
已
經
符
合
海
難
救
助(

共
同
海
損)

的
危

險
要
件
，
然
而
船
舶
並
無
立
即
之
危
險
，
所
以
並
不
需
要
以
海
難

救
助(S

alv
ag

e
)

之
條
件
安
排
船
舶
之
拖
帶
，
例
如
使
用
勞
依
茲
救

助
契
約(L

lo
yd

's O
p
en

 F
o
rm

)

。

目
前
國
際
間
使
用
中
之
海
上
拖
助
契
約
（T

o
w

a
g

e 

C
o
n
tra

c
t

）
可
概
分
為
：
英
國
條
件(U

K
 S

ta
n
d
a
rd

 C
o
n
d
itio

n
s 

fo
r T

o
w

ag
e an

d
 O

th
er S

erv
ices - U

K
S
T
C
)

、B
IM

C
O

(

波
羅

的
海
國
際
海
事
協
會 - T

h
e B

altic an
d
 In

tern
atio

n
al M

aritim
e 

C
o
u
n
c
il)

條
件
、
美
國
條
件
及
其
他
條
件(

例
如
與
英
國
條
件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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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
似
的
日
本
條
件(N

ip
p
o
n
to

w
 C

o
n
d
itio

n
s
)

、
加
拿
大
條
件

(C
an

ad
a S

tan
d
ard

 T
o
w

in
g
 C

o
n
d
itio

n
s)

及
澳
洲
條
件
等
拖
船

契
約
，
其
如
同
英
國
條
件
一
般
，
過
於
保
護
拖
船
利
益
。
另
外
，

與
英
國
條
件
相
似
，
但
並
非
完
全
一
致
的
拖
船
契
約
，
有
荷
蘭
標

準
拖
助
條
款
（N

eth
erlan

d
s S

tan
d
ard

 T
o
w

ag
e C

o
n
d
itio

n
s

）

及
斯
堪
的
納
維
亞
標
準
拖
助
條
款
（S

c
an

d
in

av
ian

 T
u
g
o
w

n
e
rs 

S
tan

d
ard

  C
o
n
d
itio

n
s

）
。

站
在
被
拖
船
船
東
立
場
，
使
用
英
國
式(

或
類
似)

之
拖
助
條

件
是
相
當
不
利
的(T

u
g
-frien

d
ly co

n
tracts)

，
根
據
英
國
之
拖
助

條
件
，
拖
助
作
業
之
風
險
幾
乎
是
由
被
拖
船
（th

e
 T

o
w

）
單
獨

負
擔
，
船
東
之
船
體
保
險
人
及P

&
I

保
險
人
也
不
會
同
意
依
英
國

條
件
拖
助
。

最
合
適
的
拖
助
契
約
應
該
就
是B

IM
C

O

之T
O

W
C

O
N

或
T
O

W
H

IR
E

，
其
亦
是
目
前
最
為
廣
泛
使
用
的
拖
助
契
約
。
對
照

於
英
國
之
拖
助
條
件
，B

IM
C

O

之
兩
種
拖
助
契
約
傾
向
於
要
求

拖
助
雙
方
合
理
分
配
風
險
及
責
任
，
分
配
方
式
基
本
上
是
採
用
各

自
吸
收
之
基
礎
（K

n
o
ck-fo

r-K
n
o
ck B

asis

）
，
即
拖
船
船
主
與

被
拖
船
船
主
自
行
負
擔
損
失
及
對
第
三
人
之
責
任
。 

T
O

W
C

O
N

與T
O

W
H

IR
E

最
大
的
差
別
在
於
費
用
計
算
方

式
，T

O
W

C
O

N

的
計
算
方
式
如
同
論
程
傭
船
契
約(V

o
y
a
g
e 

C
h
a
rte

r)

一
樣
，
為
總
額
計
費
基
礎(L

u
m

p
 S

u
m

 B
a
s
is

)

；
而

T
O

W
H

IR
E

的
計
算
方
式
如
同
論
時
傭
船
契
約(T

im
e
 C

h
a
rte

r)

一

樣
，
為
按
日
計
費
基
礎(D

aily H
ire B

asis)

。

即
使
是
使
用B

IM
C

O

之
標
準
契
約
，
其
契
約
條
件
及
部
份

條
文
仍
會
依
實
際
狀
況
予
以
增
刪
，
因
此
必
須
詳
細
審
視
其
內
容

以
免
產
生
爭
議
。
例
如
：

船
舶
其
實
已
經
不
具
適
航
性(S

e
a
-W

o
rth

in
e
s
s
)

，
所

以
有
關
被
拖
船
之
適
航
性
義
務
應
該
改
為
適
拖
性(T

o
w

-

W
o
rth

in
ess)

。

T
O

W
C
O

N

的
計
費
標
準
是
總
額(L

u
m

p
 S

u
m

)

計
費
，
所
以

在
費
用
部
分(H

ire)

，
不
宜
有
任
何
按
日(D

aily)

計
算
的
文
字
。

拖
帶
起
點
與
終
點
是
否
包
括
進
入
起
拖
港/

避
難
港
及
港
口

費
用
歸
屬
。

應
加
入
明
確
排
除
拖
助
變
成
救
助
的
額
外
條
款(A

d
d
itio

n
a
l 

C
lau

se)
。

2.
合
理
的
拖
船
費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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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據T

O
W

H
IR

E

之
精
神
，
其
拖
船
費
用
為
按
日
計
算
，
但

是
費
用
多
少
才
算
是
合
理
呢
？
其
考
量
應
該
視
拖
船
馬
力
大
小

及
所
需
裝
備
而
定
，
而S

C
O

P
IC

(S
p
e
cial C

o
m

p
e
n
satio

n
 P

 &
 I 

C
lu
b
)

之
附
錄A
即
為
一
重
要
參
考
依
據
。
一
般
之
報
價
係
以
日
租

金(D
a
ily H

ire
)

外
加
燃
油(

滑
油)

及
港
口
等
變
動
費
用
。
以
一
艘

一○

、○
○

○

匹
制
動
馬
力(b

.h
.p

)

之
拖
船
為
例
，
參
照
二○

○

七
年
版S

C
O

P
IC

之
附
錄
A
，
其
日
租
金
為
美
金
一
八
、
七
五○

元
。T

O
W

H
IR

E

的
缺
點
為
拖
船
可
能
會
藉
故
拖
延
時
間
以
賺
取

較
多
的
日
租
金
。

相
對
於T

O
W

H
IR

E

之
按
日
計
費
，T

O
W

C
O

N

的
總
額
計
酬

對
被
拖
方
較
為
有
利
，
可
以
免
去
上
述
拖
船
藉
故
拖
延
時
間
的
缺

點
。
同
樣
以
一
艘
一○

、○
○

○

匹
馬
力
之
拖
船
為
例
，
以
其
所

預
計
花
費
之
時
間
計
算(

自
母
港
出
港
起
算
，
至
任
務
結
束
返
回

母
港)

，
若
其
平
均
每
日
費
用
為
美
金
三○

、○
○

○

元
左
右
應

為
合
理
。
對
於
拖
帶
任
務
中
常
會
發
生
的
不
確
定
因
素
，
拖
船
方

通
常
不
太
願
意
以T

O
W

C
O

N

拖
帶
船
舶
。

3.
姐
妹
船
拖
帶

在
船
體
保
險
中
會
對
船
舶
之
航
行
狀
況
予
以
規
範
，
例
如

航
行
無
論
有
無
領
港
在
船
、
試
航
或
是
對
於
遇
險
船
舶
的
協
助
與

拖
帶
是
被
允
許
的
。
除
了
習
慣
性
進
出
港
拖
帶
或
需
要
協
助
拖
至

第
一
安
全
港
口
或
地
點
所
需
，
其
他
事
先
安
排
之
契
約
拖
助
及
救

助
是
被
禁
止
的
。
而P

 &
 I

保
險
亦
同
意
被
保
險
船
舶
對
於
遇
難

船
舶
之
人
命
、
財
產
所
為
之
協
助
與
拖
帶
，
其
相
關
規
範
與
船
體

保
險
大
致
相
同
。

由
姐
妹
船
拖
帶
一
事
，
雖
然
船
舶
可
以
對
海
上
遇
險
船
舶

予
以
協
助
和/

或
拖
帶
，
但
應
以
人
命
救
助
為
主
，
對
於
財
產
上

的
救
助
也
應
量
力
而
為
，
畢
竟
一
般
商
船
並
非
專
業
救
難
船
舶
，

除
了
給
養
品
或
是
機
械
備
品
等
物
資
之
補
給
協
助
外
，
礙
於
船
員

專
業
及
船
舶
設
備
之
限
制
，
應
儘
量
避
免
對
於
遇
險
船
舶
予
以
拖

帶
之
行
為
，
尤
其
是
在
惡
劣
天
候
下
。

4.
拖
助
爭
議
的
解
決

拖
助
作
業
中
若
發
生
拖
纜
絞
入
拖
船
俥
葉
而
增
加
拖
助
時

間
，
依
據
拖
助
契
約
被
拖
船
是
否
可
向
拖
船
求
償
相
關
損
失
呢
？ 

依
據T

O
W

H
IR

E

標
準
拖
船
契
約
，
拖
船
與
被
拖
船
需
各
自
承
擔

自
身
損
失
，
除
非
拖
船
於
發
航
時
不
具
備
適
航
性
，
否
則
被
拖
船

並
無
法
律
基
礎
向
其
求
償
營
運
損
失
及
額
外
租
金
等
費
用
。
即
使

如
此
，
透
過
商
業
談
判
亦
不
失
為
一
務
實
的
解
決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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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同
地
，
拖
船
聘
請
潛
水
夫
檢
查
拖
船
俥
葉
及
俥
葉
損
傷

修
理
費
用
，
依
據
契
約
規
定
是
由
拖
船
方
負
擔
。

5.
合
適
的
避
難
港

避
難
港
的
選
擇
必
須
要
考
慮
到
貨
櫃
轉
運
、
船
舶
修
理
、

拖
航
距
離
、
海
況
及
拖
助
費
用
等
，
最
近
的
港
口
不
見
得
是
最
合

適
的
避
難
港
。
無
論
如
何
安
全
是
最
重
要
的
考
量
因
素
，
沒
有
絲

毫
妥
協
的
餘
地
。
例
如
，
將
船
舶
拖
往
海
盜
出
沒
的
海
域
，
或
是

航
路
上
已
有
惡
劣
之
天
候(

颱
風)
形
成
，
會
使
得
船
舶
陷
入
更
大

的
危
險
當
中
。

若
船
舶
有
污
染
之
虞
者
，
船
東
欲
安
排
船
舶
進
港
修
理

時
，
勢
必
面
臨
沿
岸
國
家(C

o
astal S

tate
s)

依
據
國
際
干
預
公
海

油
污
事
故
公
約(IN

T
E
R
V

E
N

T
IO

N
 - 1

9
6
9
)

要
求
採
取
必
要
的
防

止
油
污
染
措
施(A

n
ti-p

o
llu

tio
n
 m

e
asu

re
s)

，
否
則
將
禁
止
船
舶

進
港
，
甚
至
於
遭
受
強
制
驅
離
。
例
如
西
班
牙
、
法
國
及
葡
萄

牙
政
府
在
處
理P
re

stig
e

油
輪
事
故
時
，
因
遭
受
國
內
輿
論
下
而

拒
絕
其
進
港
，
即
使1

9
8
9

年
國
際
海
上
救
難
公
約(In

te
rn

atio
n
al 

C
o
n
v
e
n
tio

n
 o

n
 S

a
lv

a
g
e
 1

9
8
9
)

第
十
一
條(C

o
-o

p
e
ra

tio
n
)

規
定
，
簽
署
國
應
提
供
必
要
的
協
助
，
因
此
形
成
所
謂
痲
瘋
船

(L
e
p
e
r-sh

ip
s)

的
現
象
。P

 &
 I

對
於
經
過/

前
往
某
些
敏
感
性
海

域(

珊
瑚
礁
、
漁
田
等)

之
拖
帶
亦
會
表
示
意
見
。

共
同
海
損
的
迷
思

雖
然
說
共
同
海
損
與
單
獨
海
損
的
分
別
是
海
損
理
算
師
的

工
作
，
但
是
船
東
仍
有
必
要
有
所
認
識
，
否
則
在
決
定
是
否
要
宣

佈
共
同
海
損
時
就
會
產
生
盲
點
。
船
舶
機
艙
修
理
的
費
用
其
實
是

單
獨
海
損
，
而
拖
船
及
進
入
避
難
港
的
費
用
是
屬
共
同
海
損
，
船

東
不
可
以
認
為
機
艙
損
失
非
常
嚴
重
可
經
由
宣
佈
共
同
海
損
獲
得

補
償
，
否
則
就
會
貽
笑
大
方
了
。

當
然
拖
船
費
用
可
能
高
達
數
十
萬
美
金
，
若
船
東
並
無
安

排
合
適
的
小
額
共
同
海
損
保
險
，
船
東
即
可
能
會
宣
佈
共
同
海
損

來
填
補
其
損
失
，
只
不
過
小
金
額
的
共
同
海
損
通
常
會
招
致
嚴
重

的
客
戶
抱
怨
，
對
商
譽
的
影
響
非
常
的
大
。

四
、
我
的
保
險
還
保
險
嗎
？

P
 &

 I

保
險

由
於B

IM
C
O

之T
O

W
C
O

N

或T
O

W
H

IR
E

拖
助
契
約
有
關
責

任
之
分
攤
方
式
較
為
中
庸
，
屬
於
較
合
理
之
拖
助
契
約
，
因
此P

 

&
 I

一
般
都
會
同
意
船
東
選
擇
採
用T

O
W

C
O

N

或T
O

W
H

IR
E

。
同

意
拖
船
契
約
並
不
表
示
擴
大
承
保
範
圍
，
對
於
原
本R

eg
u
lar P

 &
 

專
題
論
述
（
一
）

~ 30 ~



第 

六 

十 

期

I
除
外
不
保
的
營
運
損
失
、
船
體
損
失
及
拖
船
費
用
仍
然
不
予
承

保
。

船
東
若
使
用
不
被P

 &
 I

認
可
之
拖
助
契
約
，
即
必
須
另
外

安
排
責
任
保
險(S

h
ip

 O
w

n
er’

s L
iab

ility –
 S

O
L
 C

o
v
er)

，
以

保
障
船
舶
在
拖
助
作
業
中
可
能
發
生
的
責
任
風
險
。P

 &
 I

不
同

意
拖
助
契
約
並
不
表
示R

e
g
u
lar P

 &
 I

所
承
保
的
責
任
會
因
此
無

效
，
因
拖
船
合
約
所
衍
生
之
責
任
或
是
損
失
才
會
被
除
外
。
例

如
，
與
拖
助
作
業
無
關
的
船
員
生
病
受
傷
賠
償
責
任
仍
然
承
保
。

船
舶
被
拖
助
時
，
若
是
採
用P

 
&

 
I

所
認
可
之
拖
助
契
約

（
如T

O
W

C
O

N

或T
O

W
H

IR
E

）
，P

 &
 I
雖
承
保
被
拖
助
船
舶
因

此
所
衍
生
之
責
任
風
險
，
但
如
果
「
有
貨
載
在
船
上
被
拖
助
」
，

船
東
必
須
遵
守
下
列
規
定
，P

 &
 I

才
予
承
保
：

運
送
契
約
內
必
須
置
入
喜
瑪
拉
雅
條
款
（H

im
a
la

y
a 

C
la
u
se

）
，
使
拖
船
船
主
亦
享
有
會
員
（
運
送
人
）
在
運
送
契
約

下
之
免
責
及
限
責
權
利
。

運
送
契
約
內
應
特
別
約
定
貨
主
必
須
補
償
運
送
人
擔
負
之

責
任
超
過
運
送
契
約
之
責
任
標
準
。
例
如
，
貨
主
不
直
接
向
運
送

人
索
賠
貨
物
之
毀
損
滅
失
，
而
逕
向
拖
船
船
主
求
償
，
拖
船
主
於

賠
償
貨
主
之
損
失
後
，
再
根
據
拖
助
契
約
規
定
轉
向
運
送
人
索

賠
。
如
果
貨
物
之
損
害
滅
失
屬
於
運
送
契
約
下
運
送
人
可
以
免
責

或
限
責
者
，
運
送
人
間
接
對
貨
主
的
賠
償
責
任
即
超
過
了
運
送
契

約
下
之
責
任
標
準
。

上
述
規
定
通
常
已
經
在
運
送
人
的
制
式
提
單
條
款
中
出

現
，
若
貨
主
於
合
約
中
特
別
提
出
要
求
運
送
人
放
棄
，
則
該
合
約

須
經P

 &
 I

事
先
審
視
同
意
。

船
體
保
險

船
舶
發
生
海
難
事
故
後
之
被
拖
助
，
依
一
九
八
三
年
協
會

定
時
船
體
險
條
款(In

stitu
te

 T
im

e
 C

lau
se

s, H
u
lls –

IT
C
-H

u
lls 

8
3
)

第
一‧

一
條(N

av
ig

atio
n
)

規
定
，
只
允
許
她
被
拖
帶
至
「
第

一
個
安
全
港
地(first safe p

o
rt o

r p
lace

」
。
但
是
如
前
所
述
，

最
近
的
港
口
不
見
得
是
最
合
適
的
避
難
港
。
在
這
種
情
形
下
，
保

險
人
可
能
會
對
因
此
所
增
加
的
危
險
額
外
收
取
保
費
，
拖
帶
費
用

(
包
括
額
外
保
費)

一
般
可
認
定
符
合
共
同
海
損
，
貨
主
及
相
關
利

害
關
係
人
須
參
與
共
同
海
損
分
攤
。

有
些
船
體
險
條
款
中
會
有
一
船
舶
拖
帶
保
證
條
款(T

o
w

 

W
arran

ty)
，
在
不
危
急
的
情
況
下(

港
內
、
船
塢)

其
要
求
指
派
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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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

期

定
師(W

arran
ty S

u
rv

e
yo

r)

針
對
船
舶
受
損
狀
況
及
相
關
資
料
來

判
斷
船
舶
是
否
適
合
被
拖
帶
及
其
後
續
拖
帶
作
業
之
進
行
。
在
未

獲
得
保
險
人
同
意
前
而
逕
自
安
排
船
舶
拖
帶
將
會
影
響
保
險
之
承

保
。
依
據IT

C
-H

u
lls 8

3

第
三
條(B

re
ac

h
 o

f W
arran

ty)

規
定
，

在
獲
悉
已
經
違
反
拖
帶
保
證
或
將
要
違
反
時
，
立
即
通
知
保
險

人
，
並
同
意
修
改
任
何
保
險
人
所
要
求
的
承
保
條
件
和
同
意
負
擔

額
外
保
費
，
保
險
不
會
因
為
違
反
上
述
保
證
而
失
效
。

港
務
當
局
也
會
要
求
類
似
的
適
拖
證
明(T

o
w

 W
a
rra

n
ty / 

T
o
w

-W
o
rth

in
ess C

ertificate)

，
否
則
不
會
同
意
船
舶
駛
離
或
是

進
入
該
港
口
。

五
、
結
語

船
舶
發
生
海
難
事
故
，
讓
每
個
人
都
繃
緊
神
經
，
各
個
單

位
就
其
本
位
都
希
望
能
儘
量
減
低
對
其
作
業
的
衝
擊
，
此
時
就
會

發
生
商
業
考
量
凌
駕
專
業
判
斷
的
窘
態
，
往
東
或
是
往
西
，
向
左

或
是
向
右
，
已
不
再
是
理
所
當
然
的
事
了
；
然
而
，
船
舶
安
全
絕

對
是
最
重
要
的
考
量
，
沒
有
妥
協
的
餘
地
。

伊
索
寓
言(A

eso
p
's  F

ab
les) - 

「
燒
炭
夫
和
漂
布
夫
」
的

故
事
中
，
燒
炭
夫
和
漂
布
夫
是
好
朋
友
，
燒
碳
夫
邀
請
漂
布
夫
一

起
同
住
以
節
省
開
支
，
然
而
被
漂
布
夫
婉
拒
了
，
因
為
他
不
想
看

到
剛
漂
白
的
布
料
被
燒
炭
的
黑
煙
所
染
黑
。
船
東
和
保
險
人
是
命

運
共
同
體
，
擁
有
共
同
的
利
益
，
船
東
和
保
險
人
必
須
同
心
合

作
，
使
救
助
工
作
順
利
進
行
，
否
則
就
會
像
燒
炭
夫
和
漂
布
夫
一

樣
，
為
了
各
自
利
益
而
活
。

（
作
者
：
長
榮
海
運
公
司
海
技
部
課
長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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